
中银保险临时信息披露报告（一般关联交易信息）2014年2号 

 

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关于与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

根据中国保监会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1 号：关联

交易》及相关规定，现将中银保险有限公司与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中银基金”）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2014年6月2日，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向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

司认购基金2000万元人民币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是中银聚利分级债券B，代码000633。 

二、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：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是中国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；同时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中银基金的第

一大股东，持股83.5%。根据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和

《企业会计准则》，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构成我公司的关联方。 

（二）中银基金是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贝莱德投资管理有

限公司联合组建的合资基金管理公司，于2004年正式开业。 

三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按照中银基金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该基金的价格进行交易。支付

的基金管理费、申购赎回费的费率按基金募集说明书、基金合同的约

定执行。 



四、该关联交易按照基金募集说明书的要求进行，没有签订交易

协议。 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根据《中银保险投资决策及授权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由相应的

投资决策和授权层级授权审批。 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并对本公

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，愿意接受有

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

起10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国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。 

 

中银保险有限公司 

二〇一五年四月 

 


